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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通 则

第 1 节 一般规定

1.1.1 目的

1.1.1.1 《船舶抗风浪能力评估指南》（以下简称本指南）旨在为船舶航行或作业过程

中的抗风能力和抗浪能力提供系统性的评估方法，评估结果可用于指导船舶规避风、浪可能

导致的事故风险。本指南基于事故案例和作业需求开展风险评估，确定应考虑的事故模式或

风险因素，通过开展数值预报或评估，确定船舶理论上能够安全航行或作业的风浪条件及其

航行操作限制，以此评估船舶的抗风和抗浪能力，供船长或相关方参考，为降低船舶航行或

作业过程中受到风、浪因素引起的事故风险提供必要的技术依据。

1.1.1.2 本指南系基于海事事故调查及理论研究得出的船舶在风、浪中航行/作业的事故

风险、船舶水动力学理论研究成果、数值模拟工具成熟度以及工程适用性综合制定。反映了

现阶段对于船舶抗风、浪能力评估的认知水平。评估的抗风和抗浪能力结果不能完全涵盖所

有的事故风险因素的影响。

1.1.1.3 受环境条件、船舶自身状态、人为因素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参照本指南评估的

抗风、浪能力（及相应的航行操作限制）操船，不代表可以完全避免船舶在恶劣海况下航行

时发生失稳、大幅运动、严重上浪进水、设备损坏乃至倾覆等事故，也不能解除船长对于船

舶航行安全所负有的责任。

1.1.2 适用范围

1.1.2.1 本指南主要适用于在海上或内河水域航行或作业的排水型货船，包括小型船舶、

游艇以及渔船等。

1.1.2.2 本指南未作规定者，经申请，将另作规定或给予特殊考虑。

1.1.2.3 经申请，按照本指南相关要求评估抗风、浪能力的船舶，可申请签发符合性声

明。符合性声明有效期应符合 2.4.1.6的要求。

1.1.3 定义

1.1.3.1除另有规定外，本指南有关定义如下：

（1）货船：系指非客船的任何船舶。

（2）小型船舶：系指船长 20m以下的排水型货船。

（3）高速船舶：系指最大航速或设计航速所对应的航速弗汝德数大于等于 0.3的船舶。

（4）风险因素：系指船舶在航行或作业中存在的、可能单独或通过耦合反应引起事件

事故的各类风险点。

（5）风险模式：系指船舶在航行或作业中可能引起事故的物理现象及其过程。

（6）数值计算：系指计算机辅助水动力计算，采用现代计算流体动力学软件/程序进行

求解，软件/程序可以基于势流理论方法或者粘流理论(CFD)方法。数值计算所用的方法或数

值模型已通过水池试验结果验证的前提下，可等同于水池试验予以接受。

（7）水池试验：系指在水池中开展的波浪中船舶运动响应或静水中船舶阻力的模型试

验。

（8）风洞试验：系指在风洞中开展的确定船舶风倾力矩的模型试验。

（9）船舶理论抗风、浪能力：系指考虑特定风险因素采用许可的定量预报方式获得的

典型风险模式下可能导致船舶发生危险的临界风速、波高及相应的航行限制条件。



（10）船舶抗风、浪能力：系指供船长或相关方参考的，基于修订后的船舶理论抗风、

浪能力评估结果给出的在船舶航行、作业过程中用于规避或降低事故风险的临界风速、波高

及相应的航行限制条件。

（11）最大航速：系指 SOLAS公约第 II-1/3.14条定义的最大营运前进航速。

1.1.4 解释

1.1.4.1 本指南由中国船级社（CCS）负责解释。

1.1.5 图纸资料

1.1.5.1 如申请对核定的船舶抗风、浪能力签发符合性声明，应将下列图纸资料提交 CCS

备查或批准：

（1）船舶型线图和型值表；

（2）船舶总布置图；

（3）船舶装载手册或稳性报告；

（4）船舶舱容表；

（5）船舶典型横剖面结构图；

（6）集装箱货物系固手册和集装箱的装载布置图（如有时）；

（7）舭龙骨结构图（如有时）；

（8）风力助推装置图纸以及帆、帆索及桅杆布置图、帆艇桅索拉板布置图、帆艇桅杆

与艇体结构的链接图等（如有时）；

（9）船舶抗风、浪能力评估报告；

（10）船舶抗风、浪能力评估软件（如有时）。



第 2 章 船舶抗风、浪能力评估

第 1 节 一般规定

2.1.1 一般要求

2.1.1.1 为了评估船舶航行或作业状态的抗风、浪能力，应根据船舶可能导致发生事故

的风险因素，确定风险模式后，采用数值计算或水池试验和/或风洞试验，通过定量预报方

式评估船舶在典型风险模式下抵御风、浪造成危害的能力，确定船舶理论抗风、浪能力。

2.1.1.2 基于定量预报结果得到的理论抗风、浪能力，应考虑定量预报产生的误差以及

船舶受到累计运营时间、船舶设计因素、船舶装载与系固因素、操作与管理因素以及设备性

能与维护等因素所导致的船舶理论抗风浪能力的下降，合理评估船舶抗风、浪能力。

2.1.1.3 本指南对于理论抗风、浪能力的评估不考虑主动减摇装置的作用。

2.1.1.4 如采用粘流理论方法软件/程序开展数值计算，船舶抗风、浪能力评估报告编制

方应具备足够的计算能力满足各风险模式评估的精度要求。应提供不少于 5艘实船（不允许

采用学术研究标准模型船替代）的计算案例，以及计算结果和模型试验或实船试航结果的精

度对比，以表明报告编制方具备足够的计算能力。

2.1.1.5 船舶抗风、浪能力评估可以针对预先设计的装载情况或作业情况开展并以评估

报告形式呈现，也可以采用机理模型或代理模型针对实际装载情况或作业情况开展评估并以

船载/岸基软件形式呈现。

2.1.2 船舶装载情况

2.1.2.1 对于航行状态，应评估典型装载情况下的船舶抗风、浪能力。

(1) 对于货船，典型装载情况应至少包括满载出港工况、排水量最小的到港装载工况和

GM值最小的典型装载情况；

(2) 液货船应考虑 50%装载情况；

(3) 开体/开底泥驳船的装载情况应做特殊考虑；

(4) 游艇应至少包括满载人员的装载情况；

(5) 对于结冰装载情况（如有时）建议予以考虑；

(6) 对于非货船，如典型装载情况差异较小，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代表性的装载情况；

(7) 可根据需要评估特定的实际装载情况作为补充。

2.1.2.2 对于作业状态，应评估假定的典型作业情况下的船舶抗风、浪能力。

(1) 典型作业情况应至少包括接近船舶作业能力上限的情况；

(2) 可根据需要评估特定实际作业情况作为补充。

2.1.3 环境条件及航行条件

2.1.3.1 抗浪能力评估应采用长峰不规则波，有义波高计算范围应覆盖船舶抗浪能力的

上限，波高步长对于海船最大可取为 1.0m，对于其他船型应选取适当的更小步长；平均跨

零周期计算范围应根据航行水域的波浪散布统计数据，考虑出现概率合理选取，周期步长取

为 1s。波浪谱应采用 ITTC 双参谱。对于沿海航区和遮蔽航区，也可采用 JONSWAP 谱。

对于内河水域，当缺乏波浪散布统计数据时，平均跨零周期可参考沿海航区统计数据选取。

2.1.3.2 对于参数横摇和纯稳性丧失的评估，长峰不规则波可以采用等效波理论进行简

化处理。

2.1.3.3 对于航行状态的评估，应评估船舶不同航速和浪向时遭遇不规则波时的航行风



险。其中，顶浪定义为 180度，尾随浪定义为 0度。

(1) 对于瘫船状态下抗倾覆能力评估：

1 航速取为零航速；

2 浪向取 90度（横浪）；

3 风向取 90度（横风）。

(2) 对于谐摇运动和上浪评估：

1 航速范围应包括零航速至服务航速，并至少评估 2个中间航速；

2 浪向应至少包括 150度、120度和 90度；

3 上浪评估还应包括 180度和 0度。

(3) 对于参数横摇评估：

1 航速范围应包括零航速至服务航速，并至少评估 4个中间航速；

2 浪向应包括 180度和 0度。

(4) 对于纯稳性丧失评估：

1 航速取为最大航速或设计航速，如按最大航速或设计航速航行无法满足要求，

则应计算确定满足本条要求的最大航速，并制定航行操作限制；

2 浪向取为 0度。

(5) 对于最小装机功率/维持操纵性评估：

1 航速应至少取为 2kn；浪向应至少包括 180度和 150度；

2 对于无人船舶，航速应至少取为 5kn。
2.1.3.4 对于作业状态的评估，应根据作业场景评估适当的航速和浪向时遭遇不规则波

时的作业风险。

2.1.3.5 对于拖航作业评估：

(1) 航速应根据拖航作业设计航速选取，该航速应能够确保船舶维持最低限度的操纵

性；

(2) 浪向应至少包括 180度；

(3) 流向可取为 180度，流速可取 0.5m/s。

第 2节 航行状态抗风、浪能力评估

2.2.1 海上航行船舶

2.2.1.1 评估海上航行船舶抗风、浪能力一般应考虑的基础性风险因素至少包括：瘫船

状态时风、浪联合作用导致横摇过大/倾覆或稳性不足。并应根据不同船型特殊考虑主要风

险因素和次要风险因素。

2.2.1.2 对于海上航行船舶航行状态的抗风、浪能力，根据基础性风险因素，应评估的

典型风险模式至少包括：瘫船状态抗倾覆能力。

2.2.1.3 对于干货船、散货船和砂船，评估抗风、浪能力应特殊考虑的主要风险因素至

少包括：

(1) 航行中遭遇波浪后发生谐摇运动导致横摇过大或加速度过大，可能导致固体货物系

固失效移位、散装固体货物移位、舱口盖移动破坏密性，引起上浪/进水、稳性丧

失乃至船体遭货物撞击破损，最终发生倾覆或沉没，或者可能导致人员受伤；

(2) 顶浪/尾随浪、斜浪或者遭遇横浪时发生谐摇运动产生持续上浪，货舱或其他被破

坏的水密结构处（机舱）大量进水后导致沉没或翻扣。

2.2.1.4 对于干货船、散货船和砂船航行状态的抗风、浪能力，根据应特殊考虑的主要

风险因素，应评估的典型风险模式至少包括：谐摇运动和上浪。



2.2.1.5 对于干货船、散货船和砂船，评估抗风、浪能力建议特殊考虑的次要风险因素

主要包括：

(1) 顶浪或尾随浪航行时发生参数横摇导致的横摇过大或加速度过大，导致固体货物系

固失效移位、散装固体货物移位、舱口盖移动破坏密性，引起上浪/进水、稳性失

稳乃至船体遭货物撞击破损，最终发生倾覆或沉没；

(2) 在尾随浪中航行时纯稳性丧失导致的稳性丧失。

2.2.1.6 对于干货船、散货船和砂船航行状态的抗风、浪能力，根据次要风险因素，建

议评估的典型风险模式包括：参数横摇和纯稳性丧失。

2.2.1.7 对于集装箱船或载运集装箱的其他干货船，评估抗风、浪能力应特殊考虑的主

要风险因素至少包括：

(1) 航行中遭遇波浪后发生谐摇运动导致横摇过大或加速度过大，可能导致集装箱系固

失效，引起集装箱损坏、掉落至甲板或落水可能造成船体结构、设备设施等损坏，

或者可能导致人员受伤；

(2) 顶浪或尾随浪航行时发生参数横摇导致的横摇过大或加速度过大，可能导致集装箱

系固失效，引起集装箱损坏、掉落至甲板或落水可能造成船体结构、设备设施等损

坏，或者可能导致人员受伤；

(3) 在尾随浪中航行时纯稳性丧失导致的稳性丧失。

2.2.1.8 对于集装箱船或载运集装箱的其他干货船航行状态的抗风、浪能力，根据应特

殊考虑的主要风险因素，应评估的典型风险模式至少包括：谐摇运动、参数横摇和纯稳性丧

失。

2.2.1.9 对于敞口集装箱船，除 2.2.1.7规定的主要风险因素外，评估抗风、浪能力应特

殊考虑的主要风险因素还应包括：顶浪/尾随浪、斜浪或者遭遇横浪时发生谐摇运动产生持

续上浪，从货舱大量进水后导致沉没或翻扣。

2.2.1.10 对于敞口集装箱船航行状态的抗风、浪能力，根据 2.2.1.9规定的应特殊考虑的

主要风险因素，应评估的典型风险模式包括：上浪。

2.2.1.11 对于滚装船和车辆运输船，评估抗风、浪能力应特殊考虑的主要风险因素至少

包括：

(1) 航行中遭遇波浪后发生谐摇运动导致横摇过大或加速度过大，可能导致系固失效货

物移动，引起稳性失稳、货物撞击起火乃至船体遭货物撞击破损，最终发生倾覆或

沉没；

(2) 顶浪或尾随浪航行时发生参数横摇导致的横摇过大或加速度过大，可能导致系固失

效货物移动，引起稳性失稳、货物撞击起火乃至船体遭货物撞击破损，最终发生倾

覆或沉没；

(3) 在尾随浪中航行时纯稳性丧失导致的稳性丧失。

2.2.1.12 对于滚装船和车辆运输船航行状态的抗风、浪能力，根据应特殊考虑的主要风

险因素，应评估的典型风险模式至少包括：谐摇运动、参数横摇和纯稳性丧失。

2.2.1.13 对于近海供应船、守护船、调查船、科考船、搜救船和公务船等工作船型，评

估抗风、浪能力应特殊考虑的主要风险因素至少包括：

(1) 航行中遭遇波浪后发生谐摇运动导致横摇过大或加速度过大，导致人员无法稳定行

动或站立，容易发生人员伤亡事故；

(2) 顶浪或尾随浪航行时发生参数横摇导致的横摇过大或加速度过大，导致人员无法稳

定行动或站立，容易发生人员伤亡事故；

(3) 在尾随浪中航行时纯稳性丧失导致的稳性丧失。

2.2.1.14 对于近海供应船、守护船、调查船、科考船、搜救船和公务船等工作船型航行



状态的抗风、浪能力，根据应特殊考虑的主要风险因素，应评估的典型风险模式至少包括：

谐摇运动、参数横摇和纯稳性丧失。

2.2.1.15 对于液货船，评估抗风、浪能力应特殊考虑的主要风险因素至少包括：航行中

遭遇波浪后发生谐摇运动导致横摇过大或加速度过大，可能导致货物剧烈摇晃引发失稳或结

构损坏，也可能导致人员无法稳定行动或站立，容易发生人员伤亡事故；

2.2.1.16 对于液货船航行状态的抗风、浪能力，根据应特殊考虑的主要风险因素，应评

估的典型风险模式至少包括：谐摇运动。

2.2.1.17 对于液货船，评估抗风、浪能力建议特殊考虑的次要风险因素至少包括：

(1) 顶浪或尾随浪航行时发生参数横摇导致的横摇过大或加速度过大，可能导致货物剧

烈摇晃引发失稳或结构损坏，也可能导致人员无法稳定行动或站立，容易发生人员

伤亡事故；

(2) 在尾随浪中航行时纯稳性丧失导致的稳性丧失。

2.2.1.18 对于液货船航行状态的抗风、浪能力，根据次要风险因素，建议评估的典型风

险模式包括：参数横摇和纯稳性丧失。

2.2.1.19 对于小型船舶和高速船舶，评估抗风、浪能力应特殊考虑的主要风险因素至少

包括：

(1) 航行中遭遇波浪后发生谐摇运动导致横摇过大或加速度过大，可能导致人员无法稳

定行动或站立，容易发生人员伤亡事故，乃至可能导致的侧翻倾覆；

(2) 航行中遭遇波浪后发生谐摇运动产生持续上浪，导致密性破坏后进水；

(3) 在尾随浪中航行时纯稳性丧失导致的稳性丧失。

2.2.1.20 对于小型船舶和高速船舶航行状态的抗风、浪能力，根据应特殊考虑的主要风

险因素，应评估的典型风险模式至少包括：谐摇运动、上浪和纯稳性丧失。

2.2.1.21 对于小型船舶和高速船舶，评估抗风、浪能力建议特殊考虑的次要风险因素至

少包括：顶浪或尾随浪航行时发生参数横摇导致的横摇过大或加速度过大，可能导致人员无

法稳定行动或站立，容易发生人员伤亡事故，乃至可能导致的侧翻倾覆。

2.2.1.22 对于小型船舶和高速船舶航行状态的抗风、浪能力，根据次要风险因素，建议

评估的典型风险模式包括：参数横摇。

2.2.1.23 对于小型无人船舶，评估抗风、浪能力应特殊考虑的主要风险因素至少包括：

(1) 航行中遭遇波浪后发生谐摇运动导致横摇过大或加速度过大，可能导致关键设备无

法工作甚至损坏，乃至可能导致的侧翻倾覆；

(2) 航行中遭遇波浪后发生谐摇运动产生持续上浪，导致密性破坏后进水；

(3) 在尾随浪中航行时纯稳性丧失导致的稳性丧失；

(4) 波浪增阻过大被动失速或出现飞车现象可能导致船舶装机功率无法维持最低航速

或丧失维持操纵性的能力。

2.2.1.24 对于小型无人船舶航行状态的抗风、浪能力，根据应特殊考虑的主要风险因素，

应评估的典型风险模式至少包括：谐摇运动、上浪、纯稳性丧失和最小装机功率/维持操纵

性。

2.2.1.25 对于小型无人船舶，评估抗风、浪能力建议特殊考虑的次要风险因素至少包括：

顶浪或尾随浪航行时发生参数横摇导致的横摇过大或加速度过大，可能导致关键设备无法工

作甚至损坏，乃至可能导致的侧翻倾覆。

2.2.1.26 对于小型无人船舶航行状态的抗风、浪能力，根据次要风险因素，建议评估的

典型风险模式包括：参数横摇。

2.2.1.27 船舶出于提高能效的考虑可能采用较小储备功率的主机，或出于执行特定任务

需求需要在相对恶劣的风、浪条件下航行，波浪增阻所导致的船舶失速有可能导致船舶在风、



浪中航行时存在无法维持最低航速的可能性。此外，船舶发生大幅运动出现飞车现象可能导

致丧失维持操纵性的能力。上述现象将严重威胁船舶航行安全，因此应根据船舶的风险识别，

开展最小装机功率/维持操纵性评估。

2.2.1.28 对于小型船舶、高速船舶和小型无人船舶，如因特殊需要，存在尾随浪中高速

航行的可能，如航速弗汝德数大于等于 0.3，还应考虑发生骑浪/横甩现象导致船舶发生丧失

控制乃至倾覆所带来的额外风险。

2.2.2 内河航行船舶

2.2.2.1 评估内河航行船舶抗风、浪能力应考虑的主要风险因素主要包括：

(1) 瘫船状态时风、浪联合作用导致横摇过大/倾覆或稳性不足；

(2) 航行中遭遇波浪后发生谐摇运动导致横摇过大或加速度过大，导致散装货物移动,
引发集装箱系固失效、集装箱掉落，乃至可能导致的侧翻倾覆；

(3) 顶浪/尾随浪、斜浪航行时或者瘫船状态遭遇波浪后发生谐摇运动产生持续上浪，

货舱或其他被破坏的水密结构处大量进水后导致沉没或翻扣。

2.2.2.2 对于内河航行船舶航行状态的抗风、浪能力，根据主要风险因素，应评估的典

型风险模式至少包括：瘫船状态抗倾覆能力、谐摇运动和上浪。

2.2.2.3 对于在一些特定水域航行的内河航行船舶，有必要采取适当措施考虑航行水域

地理环境可能产生的狭管效应所带来的额外风险。

2.2.2.4 对于内河航行船舶，典型风险模式的评估应根据其航行水域适当考虑有限水深

的影响。

2.2.3 游艇

2.2.3.1 评估游艇抗风、浪能力应考虑的主要风险因素主要包括：

(1) 瘫船状态时风、浪联合作用导致横摇过大/倾覆或稳性不足；

(2) 航行中遭遇波浪后发生谐摇运动导致横摇过大或加速度过大，可能导致人员无法稳

定行动/站立，容易发生人员伤亡事故，乃至可能导致的侧翻倾覆；

(3) 航行中遭遇波浪后发生谐摇运动产生持续上浪，可能导致密性破坏后进水。

2.2.3.2 对于游艇航行状态的抗风、浪能力，根据主要风险因素，应评估的典型风险模

式至少包括：瘫船状态抗倾覆能力、谐摇运动和上浪。

2.2.3.3 评估游艇抗风、浪能力建议考虑的次要风险因素主要包括：

(1) 在尾随浪中航行时纯稳性丧失导致的稳性丧失；

(2) 顶浪或尾随浪航行时发生参数横摇导致的横摇过大或加速度过大，可能导致人员无

法稳定行动/站立，容易发生人员伤亡事故，乃至可能导致的侧翻倾覆。

2.2.3.5 对于游艇航行状态的抗风、浪能力，根据次要风险因素，建议补充评估的典型

风险模式包括：纯稳性丧失和参数横摇。

2.2.4 渔船

2.2.4.1 评估渔船抗风、浪能力应考虑的主要风险因素主要包括：

(1) 瘫船状态时风、浪联合作用导致横摇过大/倾覆或稳性不足；

(2) 航行中遭遇波浪后发生谐摇运动导致横摇过大或加速度过大，可能导致渔具和渔获

发生移动，以及进一步可能导致的侧翻倾覆。

2.2.4.2 对于渔船航行状态的抗风、浪能力，根据主要风险因素，应评估的典型风险模

式至少包括：瘫船状态抗倾覆能力和谐摇运动。

2.2.4.3 评估渔船抗风、浪能力建议考虑的次要风险因素主要包括：



(1) 尾随浪中航行可能发生纯稳性丧失、参数横摇导致失稳或横摇过大，可能导致倾覆；

(2) 航行中遭遇波浪后发生谐摇运动产生持续上浪，导致密性破坏后进水。

2.2.4.4 对于渔船航行状态的抗风、浪能力，根据次要风险因素，建议补充评估的典型

风险模式包括：纯稳性丧失、参数横摇和上浪。

2.2.4.5 渔船航行状态应考虑渔具在甲板上装载的影响。

2.2.4.6 如因特殊需要，存在尾随浪中高速航行的可能，还应考虑航速弗汝德数大于等

于 0.3时发生骑浪/横甩现象导致船舶发生丧失控制乃至倾覆所带来的额外风险。

2.2.5 安装风力助推装置船舶

2.2.5.1 评估安装风力助推装置船舶抗风、浪能力应考虑的特殊风险因素主要包括：风

力助推装置出现机械故障无法收起或控制，导致船舶承受额外气动力或风倾力矩作用。

2.2.5.2 应在船舶典型风险模式的评估中，叠加考虑风力助推装置特殊风险的不利影响。

气动力应采用风洞试验或经认可的数值计算确定。

2.2.6 船舶锚泊和走锚

2.2.6.1 船舶处于锚泊状态和走锚状态的抗风、浪能力可根据其风险因素进行特殊考虑。

2.2.6.2 船舶处于锚泊状态时，如无法较准确考虑锚系作用，出于简化考虑至少应近似

视为一种特殊的零航速航行状态，参照航行状态评估锚泊状态的抗风、浪能力。

2.2.6.3 如下锚方式可能让船舶随着浪向发生漂移和艏向改变，即产生风标效应，应考

虑初始遭遇横向涌浪对船舶的不利影响。

2.2.6.4 船舶处于走锚状态时，评估抗风、浪能力应特殊考虑的风险因素至少包括：波

浪增阻过大被动失速或出现飞车现象可能导致船舶推力不足，无法维持船位。

2.2.6.5 对于船舶处于走锚状态时的抗风、浪能力，根据应考虑的风险因素，应评估的

典型风险模式至少包括：最小装机功率/维持操纵性。

不同船型风险评估模式 表 2.2

船型
基础性风险模

式（基本要求）

特殊风险模式

备注

主要风

险模式

（基本

要求）

次要风

险模式

（建议

要求）

1 干货船、散货船和砂船

A

B，C D，E

应根据风险识

别考虑模式 F
的评估

2
集装箱船或载运集装箱的干

货船

B，D，
E

3 敞口集装箱船
B，C，
D，E

4 滚装船和车辆运输船
B，D，

E

5
近海供应船、守护船、调查船、

科 考船、搜救船和公务船等

工作船

B，D，
E

6 液货船 B D，E



7 小型船舶和高速船 B，C，E D

8 小型无人船舶
B，C，E，

F
D

船型
主要风险模式

（基本要求）

次要风

险模式

（建议

要求）

备注

9 内河航行船舶 A，B，C G

应根据风险识

别考虑模式 G
的评估

10 游艇 A，B，C D，E

11 渔船 A，B

12 安装风力助推装置船舶
应在船型所适用的风险模式基础上，特殊考虑模式 H

的评估

风险模式

A 瘫船状态抗倾覆能力

B 谐摇运动

C 上浪

D 参数横摇

E 纯稳性丧失

F 最小装机功率/维持操纵性

G 狭管效应

H 船舶的风力助推装置故障后无法收起

第 3节 作业状态抗风、浪能力评估

2.3.1 拖航作业和应急拖带作业

2.3.1.1 评估拖航作业状态下作业船舶抗风、浪能力应考虑的主要风险因素主要包括：

(1) 拖船、被拖物在瘫船状态时风、浪联合作用导致横摇过大/倾覆或稳性不足；

(2) 拖船在风、浪和流作用下，由于阻力大幅增加，可能导致无法拖动被拖浮体或被拖

船，甚至产生倒退或者拖缆发生剧烈振荡；

(3) 拖船在风、浪和流作用下，由于阻力大幅增加，可能导致航速大幅降低，甚至无法

维持最基本的操纵能力；

(4) 被拖物在风、浪和流作用下，阻力大幅增加引起拖缆力过大，可能导致拖缆断裂、

甲板设备损坏、以及人员伤害；

(5) 被拖物在拖航中，遭遇波浪后发生谐摇运动产生持续上浪，可能导致密性破坏后进

水，甚至导致沉没；

(6) 被拖物在拖航中遭遇波浪后发生谐摇运动导致横摇过大或加速度过大，可能导致系

固失效或者被载运货物结构损坏。

2.3.1.2 对于拖航作业状态下拖船的抗风、浪能力，根据主要风险因素，应评估的典型

风险模式至少包括：瘫船状态抗倾覆能力；风、浪和流中阻力；谐摇运动。



2.3.1.3 对于拖航作业状态下被拖物的抗风、浪能力，根据主要风险因素，应评估的典

型风险模式至少包括：瘫船状态抗倾覆能力；风、浪和流中阻力；谐摇运动和上浪。

2.3.1.4 对于应急拖带作业，除应评估拖航作业的典型风险模式外，还应适当考虑被拖

物上开展人员撤离作业的风、浪条件限制。

2.3.2 重、大件货物载运

2.3.2.1 评估载运重、大件货物作业状态下作业船舶抗风、浪能力应考虑的主要风险因

素包括：

(1) 瘫船状态时风、浪联合作用导致横摇过大/倾覆或稳性不足；

(2) 航行中遭遇波浪后发生谐摇运动导致横摇过大或加速度过大，可能导致系固失效或

者被载运货物结构损坏，导致货物滚落或落水，或者可能导致人员受伤；

(3) 航行中遭遇波浪后发生谐摇运动产生持续上浪，可能导致密性破坏后进水。

2.3.2.2 对于载运重、大件货物作业状态下船舶的抗风、浪能力，根据主要风险因素，

应评估的典型风险模式至少包括：瘫船状态抗倾覆能力、谐摇运动和上浪。

2.3.3 风电场安装作业

2.3.3.1 载运设备和构件的船舶应按 2.3.2开展抗风、浪能力评估。

2.3.3.2 进行海上施工的船舶作业状态下船舶抗风、浪能力应考虑的主要风险因素包括：

(1) 遭遇波浪后发生谐摇运动导致横摇过大或加速度过大，可能超出了施工作业设备的

使用限制，或超出了动力定位系统的能力；

(2) 遭遇风速过大，可能超出了施工作业设备的使用限制。

2.3.3.3 对于进行海上施工的船舶作业状态下船舶的抗风、浪能力，根据主要风险因素，

应评估的典型风险模式至少包括谐摇运动。

2.3.4 风电运维人员转移

2.3.4.1 风电运维人员转移作业状态下船舶抗风、浪能力应考虑的主要风险因素包括：

遭遇波浪后发生谐摇运动导致横摇过大或加速度过大，可能超出了人员登离风机基座的能力

或超出了运动补偿系统的补偿能力。

2.3.4.2 对于风电运维人员转移作业状态下船舶的抗风、浪能力，根据主要风险因素，

应评估的典型风险模式至少包括谐摇运动。

2.3.5 特定的渔船捕捞作业

2.3.5.1 视捕捞作业方式的不同，特定的渔船捕捞作业可能会对渔船的抗风、浪能力产

生额外的负面影响。应采用风险分析，确定评估特定的渔船捕捞作业状态的抗风、浪能力应

考虑的主要风险因素和次要风险因素，并基于风险因素，确定风险模式及其评估方法。

第 4节 船舶抗风、浪能力的修正

2.4.1 船舶理论抗风、浪能力的修正系数

2.4.1.1 现有技术水平下，数值计算、水池试验或风洞试验预报得出的船舶抗风、浪能

力与实船存在固有偏差，为保障安全应留有适当安全裕度，应采取适当的修正系数CFw1修

正理论抗风、浪能力的预报结果。

2.4.1.2 理论抗浪能力应根据船舶航行水域的波浪散布统计数据、平均跨零周期的出现



概率、适度可接受的风险水平，合理确定。

2.4.1.3 理论抗浪能力可以通过对装载情况、航速和浪向制定使用限制和操作限制，考

虑适度可接受风险水平合理确定。

2.4.1.4 受到累计营运时间、船舶设计因素、船舶装载与系固因素、操作与管理因素以

及设备性能与维护等因素影响，相对理想情况，船舶营运中会承受额外的风险，对于海浪的

抵御能力会有所降低。应采用模糊综合安全评估方法，根据营运后的状况和故障记录进一步

修正理论抗浪能力，可表达为模糊综合安全修正系数CFw2。

2.4.1.5 模糊综合安全评估应根据船舶状态和故障/运营记录确定评价指标取值和模糊隶

属度矩阵 R。应采用层次分析法（AHP）确定模糊权重向量 W，并计算最终的被评价对象的

相对优属度向量 Z。根据模糊综合安全评估结果，修正系数CFw2应按下式计算：

CFw2 = 0.5 ∙ Z + 0.5, CFw2 ∈ [0.5,1.0]
Z = WR，Z ∈ [0,1]

2.4.1.6 新船营运后的第一个自然年，CFw2取为 1.0。应以 3个自然年为单位对船舶的理

论抗浪能力进行定期修正并重新签发符合性声明，以便确保船舶具有适当的安全冗余。对于

船舶状态和故障/运营记录较差的船舶，认为存在较大安全风险的船舶，需要在恶劣环境条

件下长期运营的船舶，或者一旦发生事故可能造成重大后果的船舶，应以 1个自然年为单位

进行定期修正。

2.4.1.7 模糊综合安全评估对于船舶状态和故障/运营记录所考虑的因素应至少包括船舶

设计建造安全水平、船舶技术状况、船舶营运公司管理水平、船舶航行风险和船舶事故及违

法记录。

2.4.1.8 船舶如进行重大改建、结构大修或发生可能显著影响船舶抗浪能力的事故时，

符合性声明应视为失效，应在改建或修理完工后重新对船舶的理论抗浪能力进行修正并重新

签发符合性声明。如改建或修理涉及船舶的型线、空船重量、空船重心位置和转动惯量的变

更，则应在重新进行船舶理论抗浪能力的评估后进行修正并重新签发符合性声明。

2.4.2 船舶抗风和抗浪能力修正

2.4.2.1 应根据定量预报获得的船舶理论抗风、浪能力，即临界风速和临界波高，乘以

修正系数CFw1和CFw2，将修正后的临界风速和临界波高用于确定船舶抗风能力和抗浪能力。

2.4.2.2 船舶抗风、浪能力应采用蒲氏风级和有义波高形式表达。应将修正后的风速对

应的蒲氏风级降一级作为船舶的抗风能力。应将修正后的有义波高保留小数点后一位有效数

字。

2.4.2.3 船舶抗风、浪能力评估所确定的临界风速和波高与航行限制条件高度相关，超

出相应的航行限制条件将导致船舶抗风、浪能力失效，即航行限制条件应视为抗风、浪能力

的必要组成部分。

第 5节 其他未规定船舶的抗风、浪能力评估程序

2.5.1 一般要求

2.5.1.1 对于本指南未规定船舶的抗风、浪能力评估，应遵循下列程序开展：

(1) 调研船舶运营记录和事故案例；

(2) 采用风险分析，确定评估船舶抗风、浪能力应考虑的主要风险因素和次要风险因素，

应分别考虑航行状态和作业状态；

(3) 应基于风险因素，确定典型风险模式及其评估方法；

(4) 应根据风险模式评估方法的预报精度，确定合理的修正系数CFw1；



(5) 应根据船舶运营记录和事故案例，确定模糊综合安全评估应考虑的船舶营运中承受

的额外风险，制定评价指标取值和模糊隶属度矩阵 R，应采用层次分析法（AHP）
确定模糊权重向量 W，并确定修正系数CFw2计算方法；

(6) 应基于理论抗风、浪能力和修正系数确定抗风、浪能力。

第 6节 船舶单次航行的抗风、浪能力评估程序

2.6.1 一般要求

2.6.1.1 对于拟开展单次航行船舶的抗风、浪能力评估，应遵循下列程序开展：

(1) 应采用风险分析，可根据船舶类型参照本章第 2节和第 5节的要求，同时考虑船舶

单次航行的特殊性，确定评估船舶抗风、浪能力应考虑的风险因素及应评估的风险

模式（仅考虑航行状态）；

(2) 应根据风险模式评估方法的预报精度，确定合理的修正系数CFw1。其中，本指南

第 3章已规定的风险模式的评估应符合本指南第 3章的相应要求；

(3) 应根据船舶运营记录和事故案例，确定模糊综合安全评估应考虑的船舶营运中承受

的额外风险，同时可根据船舶类型并考虑船舶单次航行的特殊性；

(4) 单次航行抗风、浪能力的评估应符合本章第 4节的要求。



第 3 章 典型风险模式的评估方法

第 1节 瘫船状态抗倾覆能力评估

3.1.1 水池试验

3.1.1.1 应采用无约束、自航模试验技术由 ITTC成员单位开展水池试验，测量船舶在横

风、横浪联合作用下是否发生倾覆。其中，运动测量应采用惯性或光学测量系统。

3.1.1.2 船舶模型应采用适当的缩尺比降低尺度效应的影响，模型垂线间长不小于 2.5m。

应有效避免池壁效应对试验的干扰。

3.1.1.3 应保证船模水线以上全部受风部分具备风速一致性。

3.1.1.4 模型误差应满足下列要求：

（1）质量误差应小于 1%；

（2）初始横倾角误差应小于 0.5度；

（3）横摇固有周期应至少测量 3次，且初始横倾角应保持一致，初始横倾角取 10度（误

差应小于±0.1度），平均值与目标值误差应小于 2%；

（4）初始横倾角取 1度（误差应小于±0.25度）测量得到的 GM 平均值与目标值误差

应小于 2%。测量 GM 值时，压铁应在重心位置对应的舷侧固定位置安放，测量至少三次并

取平均值；

（5）水线以上建模应符合国际海事组织（IMO）《气象衡准替代评估暂行指南》

（MSC.1/Circ.1200通函）的要求，且受风面积误差应小于 5%。

3.1.2 风洞试验

3.1.2.1 可采用风洞试验用于确定风倾力矩，用于进行数值计算。风洞试验应满足 IMO
《气象衡准替代评估暂行指南》（MSC.1/Circ.1200通函）的要求。

3.1.3 数值计算

3.1.3.1 应采用 IMO《2008年国际完整稳性规则》（MSC.267(85)决议）的气象衡准方

法评估船舶的抗倾覆能力。即假定船舶在横向不规则长峰波的作用下发生谐摇运动导致最大

允许横摇角的有义波高，以及在横向 1.5倍定常风速突风的联合作用下，当船舶装载情况能

够满足气象衡准要求时视为具有适度的抗倾覆能力。

3.1.3.2 导致最大允许横摇角的有义波高应采用基于势流理论方法或者粘流理论方法的

软件/程序开展数值计算，应至少考虑横摇、纵摇和垂荡三个自由度的影响。允许采用谱分

析方法计算横摇角有义值。

3.1.3.3 采用基于势流理论方法的软件/程序开展谐摇运动计算时，应考虑粘性效应对船

舶横摇阻尼的影响，应按 CCS《船舶第二代完整稳性衡准评估指南》(2024)第 4章的要求评

估横摇阻尼。

3.1.3.4 谐摇运动计算所采用的软件/程序对于不规则波中发生谐摇运动引起的船舶横摇

角有义值的预报误差应控制在±25%以内。

3.1.3.5 可采用的基于二维/三维势流理论方法的软件/程序包括：

（1）基于频域格林函数的频域船舶运动预报方法；

（2）基于脉冲响应函数理论和频域格林函数的弱非线性时域船舶运动预报方法；

（3）基于时域格林函数内外域匹配法的时域线性船舶运动预报方法；

（4）基于时域格林函数内外域匹配法的时域弱非线性船舶运动预报方法。



3.1.3.6 可采用的基于粘流理论方法的软件/程序包括：基于有限体积法的全非线性三维

CFD船舶运动预报方法。

3.1.3.7 经认可，可采用本章 3.1.3.5和 3.1.3.6规定以外的软件/程序开展谐摇运动计算。

3.1.3.8 定常风速值应假定横摇角固定为适当取值，根据气象衡准的要求推算抗风能力

上限。

3.1.3.9 也可采用基于势流理论方法或基于粘流理论方法直接进行船舶在横风、横浪联

合作用下的运动模拟，计算是否发生倾覆。采用势流理论方法进行模拟时，风力载荷应采用

CCS《集装箱船加速度响应直接预报指南》(2024)5.2节的方法计算。

第 2节 谐摇运动及上浪评估

3.2.1 水池试验

3.2.1.1 应采用无约束、自航模试验技术由 ITTC成员单位开展水池试验，测量船舶发生

谐摇运动时的运动响应、加速度响应和上浪。其中，运动响应测量应采用惯性或光学测量系

统。

3.2.1.2 船舶模型尺度和误差要求应符合 3.1.1.2和 3.1.1.3（1）~（4）条的要求。

3.2.2 数值计算

3.2.2.1 采用基于势流理论方法或者粘流理论方法的软件/程序开展数值计算，应至少考

虑横摇、纵摇和垂荡三个自由度的影响。允许采用谱分析方法计算横摇角、横向加速度有义

值和上浪概率。

3.2.2.2 采用基于势流理论方法的软件/程序开展数值计算时，应考虑粘性效应对船舶横

摇阻尼的影响。应按 CCS《船舶第二代完整稳性衡准评估指南》(2024)第 4章的要求评估横

摇阻尼。

3.2.2.3 数值计算所采用的软件/程序对于不规则波中谐摇运动引起的船舶横摇角及横向

加速度有义值的预报误差应控制在±25%以内。

3.2.2.4 对于计算航速对应的航速弗汝德数小于 0.3的情况，可采用的基于二维/三维势

流理论方法的软件/程序包括：

（1）基于频域格林函数的频域船舶运动预报方法；

（2）基于脉冲响应函数理论和频域格林函数的弱非线性时域船舶运动预报方法；

（3）基于时域格林函数内外域匹配法的时域线性船舶运动预报方法；

（4）基于时域格林函数内外域匹配法的时域弱非线性船舶运动预报方法。

3.2.2.5 对于计算航速对应的航速弗汝德数大于等于 0.3的情况，应采用二维半理论势流

理论方法。

3.2.2.6 可采用的基于粘流理论方法的软件/程序包括：基于有限体积法的全非线性三维

CFD船舶运动预报方法。

3.2.2.7 经认可，可采用本章 3.2.2.4、3.2.2.5和 3.2.2.6规定以外的软件/程序开展数值计

算。

第 3节 参数横摇评估

3.3.1 水池试验



3.3.1.1 应由 ITTC成员单位开展水池试验，测量船舶发生参数横摇时的横摇和加速度响

应。其中，运动响应测量应采用惯性或光学测量系统。

3.3.1.2 船舶模型尺度和误差要求应符合 3.1.1.2和 3.1.1.3（1）~（4）条的要求。

3.3.2 数值计算

3.3.2.1 采用基于势流理论方法或者粘流理论方法的软件/程序开展数值计算，应至少考

虑横摇自由度的影响。为提高预报精度，可考虑横摇、纵摇和垂荡三个自由度的影响对抗浪

能力上限进行校准。允许采用等效波理论进行不规则波中参数横摇响应的预报。

3.3.2.2 采用基于势流理论方法的软件/程序开展数值计算时，应考虑粘性效应对船舶横

摇阻尼的影响。应按 CCS《船舶第二代完整稳性衡准评估指南》(2024)第 4章的要求评估横

摇阻尼。

3.3.2.3 可采用的基于势流理论方法的软件/程序包括：

（1）基于简化单自由度模型的时域船舶运动预报方法；

（2）基于脉冲响应函数理论和频域格林函数的弱非线性时域船舶运动预报方法；

（3）基于时域格林函数内外域匹配法的时域弱非线性船舶运动预报方法。

3.3.2.4 可采用的基于粘流理论方法的软件/程序包括：基于有限体积法的全非线性三维

CFD船舶运动预报方法。

3.3.2.5 经认可，可采用本章 3.3.2.3和 3.3.2.4规定以外的软件/程序开展数值计算。

3.3.2.6 对于集装箱船、滚装船、车辆运输船及其他上层建筑丰满、受风面积显著的船

舶，还应采用 CCS《集装箱船加速度响应直接预报指南》(2024)5.2.1.1的风载荷计算方法考

虑横风的影响，校准抗浪能力上限和抗风能力上限。

3.3.2.7 对于具有延伸的低露天甲板船舶，应采用水池试验或基于粘流理论方法的软件/
程序开展数值计算，评估延伸的低露天甲板上浪对于波浪中 GZ曲线的影响。

第 4 节 纯稳性丧失评估

3.4.1 水池试验

3.4.1.1 应采用无约束、自航模试验技术由 ITTC成员单位开展水池试验，测量船舶的运

动响应，用于评估纯稳性丧失是否可能导致波浪中稳性不足。其中，运动响应测量应采用惯

性或光学测量系统。

3.4.1.2 当不具备开展 3.4.1.1 条的模型试验条件时，也可采用约束模试验技术由 ITTC
成员单位开展水池试验，测量获得船舶在不同等效规则波中的不同船-波相对位置的 GZ 曲

线，用于评估纯稳性丧失是否可能导致波浪中稳性不足。其中，船舶航速应约束维持固定，

船舶横倾角应约束维持固定。

3.4.1.3 船舶模型尺度和误差要求应符合 3.1.1.2和 3.1.1.3（1）~（4）条的要求。

3.4.2 数值计算

3.4.2.1 采用 CCS《船舶第二代完整稳性衡准评估指南》(2024)中的 2.2.2.6条纯稳性丧

失第二层衡准方法，计算船舶在尾随浪（0度）中航行时纯稳性丧失敏感性指数C1i和C2i。

计算得到的敏感性指数大于 0的有义波高，应视为对航行安全构成威胁。

3.4.2.2 也可采用基于粘流理论方法的软件/程序进行波浪中 GZ曲线的计算，包括：基

于有限体积法的全非线性三维 CFD船舶运动预报方法。

3.4.2.3 服务航速取为最大航速或设计航速。如按最大航速或设计航速航行无法满足要

求，则应计算确定满足本条要求的最大航速，并制定营运限制。



3.4.2.4 应采用等效规则波理论进行不规则波中的纯稳性丧失评估。

3.4.2.5 经认可，可采用本章 3.4.2.1和 3.4.2.2规定以外的软件/程序开展数值计算。

3.4.2.6 对于具有延伸的低露天甲板船舶，应采用水池试验或基于粘流理论方法的软件/
程序开展数值计算，评估延伸的低露天甲板上浪对于波浪中 GZ曲线的影响。

第 5 节 风、浪和流中阻力评估

3.5.1 水池试验

3.5.1.1 应采用约束模试验技术由 ITTC成员单位开展水池试验，测量船舶在静水和波浪

中的阻力，应有效避免池壁效应对试验的干扰。

3.5.1.2 模型制作应符合 ITTC建议程序 7.5-01-01-01文件的要求。

3.5.2 风洞试验

3.5.2.1 采用风洞试验确定风阻力应参照 IMO《气象衡准替代评估暂行指南》

（MSC.1/Circ.1200通函）的要求。

3.5.3 数值计算

3.5.3.1 应采用粘流理论方法的软件/程序开展静水阻力数值计算，与模型试验结果对比

误差应控制在±5%以内。

3.5.3.2 应采用基于势流理论方法或者粘流理论方法的软件/程序开展波浪增阻数值计

算，至少考虑横摇、纵摇和垂荡三个自由度的影响。允许采用谱分析方法计算不规则波引起

的波浪增阻。

3.5.3.3 可采用的基于粘流理论方法的软件/程序包括：基于有限体积法的全非线性三维

CFD船舶运动预报方法。

3.5.3.4 对于计算航速对应的航速弗汝德数小于 0.3的情况，可采用的基于二维/三维势

流理论方法的软件/程序包括：

（1）基于频域格林函数的频域船舶运动预报方法；

（2）基于时域格林函数内外域匹配法的时域线性船舶运动预报方法；

（3）基于时域格林函数内外域匹配法的时域弱非线性船舶运动预报方法。

3.5.3.5 对于计算航速对应的航速弗汝德数大于等于 0.3的情况，应采用二维半理论势流

理论方法。

3.5.3.6 经认可，可采用本章 3.5.3.3、3.5.3.4和 3.5.3.5规定以外的软件/程序开展数值计

算。

3.5.3.7 流的阻力可以采用修正航速的方式予以考虑。

3.5.3.8 风阻力的计算可以采用适当的风阻系数及受风面积计算，也可以直接采用粘流

理论方法的软件/程序开展风阻力数值计算。

第 6节 最小装机功率/维持操纵性评估

3.6.1 一般要求

3.6.1.1 船舶的最小装机功率应考虑波浪增阻和风阻力的影响后，船舶是否具有维持最

小航速的能力。

3.6.1.2 除考虑维持最小航速的能力外，评估船舶维持操纵性的能力还应考虑推进器飞



车的可能性，即因为船舶在波浪中大幅运动而导致推进器及其进水口（如有时）出水的可能

性。

3.6.1.3 推进器飞车主要考虑谐摇运动导致的船舶大幅运动。

3.6.2 水池试验

3.6.2.1 应采用约束模试验技术由 ITTC成员单位开展水池试验，测量船舶在静水和波浪

中的阻力，以及测量船舶在波浪中的运动响应和是否出现飞车现象。应有效避免池壁效应对

试验的干扰。模型制作应符合 ITTC建议程序 7.5-01-01-01文件的要求。

3.6.3 风洞试验

3.6.3.1 采用风洞试验确定风阻力应参照 IMO《气象衡准替代评估暂行指南》

（MSC.1/Circ.1200通函）的要求。

3.6.4 数值计算

3.6.4.1 船舶静水阻力、波浪增阻和风阻力的评估应满足本章第 5节的要求。

3.6.4.2 导致推进器飞车的谐摇运动的评估应满足本章第 2节的要求。



附录 1 符合性声明（模板）

（船名） IMO 编号/船舶识别号为 所编制的船舶抗风、浪

能力评估报告/软件 （编号或版本号），经 CCS 审核，符合《船舶抗风浪能力

评估指南》的要求，特此声明。

本声明有效期至 年 月 日止。

船舶抗风、浪能力评估所考虑的典型风险模式包括：

1.XXX

2.XXX

所评估的船舶装载情况的抗风、浪能力概要如下：

装载
情况
编号

吃水/
（m）

GM 值/
（m）

抗风能力
（蒲氏风

级）

抗浪能力
（有义波

高）
备注

1 XX XX 不超过X级 不超过 Xm 1. 船舶实现抗风、浪能力，需要同

时满足风、浪条件不超出相应的要求；

2. 满足航行操作限制的要求(详见评

估报告)应视为船舶实现抗风、浪能力

的前提条件。2 XX XX 不超过X级 不超过 Xm

注意：

1. 本符合性声明中的抗风、浪能力概要系指按照 CCS《船舶抗风浪能力评估指南》评
估得到的经修正后的理论抗风、浪能力的简要总结，实现上述能力需满足航行操作
限制的要求。有效期到期后，应视为对理论抗风、浪能力的修正结果失效。

2. 船舶抗风、浪能力评估系基于现阶段的认知和技术水平开展，不能完全涵盖所有的
事故风险因素，旨在用于指导船舶规避风、浪可能导致的事故风险，供船长或相关
方参考。



3. 受环境条件、船舶自身状态、人为因素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参照本指南评估的抗风、
浪能力（及相应的航行操作限制）操船，不代表可以完全避免船舶在恶劣海况下航
行时发生失稳、大幅运动、严重上浪进水、设备损坏乃至倾覆等事故，也不能解除
船长对于船舶航行安全所负有的责任。

4. 本符合性声明仅应视为表明报告编制方/软件开发方所编制/开发的船舶抗风、浪能
力评估报告/软件符合本指南相关评估要求。不能解除报告编制方/软件开发方对报
告提供的船舶抗风、浪能力评估结果及其精度所负有的责任。

签发人员:

签发日期:

签发单位盖章：



附录 2 船舶抗风、浪能力评估报告样本

1. 介绍

本报告包含 XXX（船舶名称）的装载情况抗风、浪能力评估结果，

定量评估采用数值计算/水池试验和/或风洞试验。本报告中使用的方

法和流程符合中国船级社《船舶抗风浪能力评估指南》（以下简称指

南）要求。

本报告由 YYY（报告编制单位名称）编制，采用的数值计算方法

基于 AAA（软件开发单位名称）开发的 CCC（软件名称）。水池试验/

风洞试验在 BBB（试验单位名称）的实验设施开展，BBB 系 ITTC 成员

单位，风洞试验符合 IMO《气象衡准替代评估暂行指南》

（MSC.1/Circ.1200 通函）的要求。

2. 船舶信息

本船基本信息、型线图、总布置图以及抗风、浪能力评估的装载

情况信息如下。

船舶基本信息：

略

型线图：

略

总布置图：

略

装载情况信息：

装载情况 装载情况 吃水/（m） 排水量/ 重心纵向位置/ 重心横向位置/ 重心垂向位置/



编号 名称 （t） （m） （m） （m）

1 XX XX XX XX XX XX

2

3

XX

装载情

况编号

自由液面修正后重心

垂向位置/（m）

自由液面修正后

GM/（m）

横摇转动惯量/

（tm
2
）

纵摇转动惯量/

（tm
2
）

艏摇转动惯量/

（tm
2
）

1 XX XX XX XX XX

2

3

XX

本报告评估的影响船舶抗风、浪能力的典型风险模式包括：

1.XXX

2.XXX

3.XXX

3. 瘫船状态抗倾覆能力评估

评估采用的数值计算方法/试验方法说明：

略

各装载情况瘫船状态不同海况下最大横摇角的计算范围：

有义波高计算范围为：略

平均跨零周期计算范围为：略

瘫船状态假定航速为零航速，浪向角为横浪。

各装载情况瘫船状态不同海况下最大横摇角计算结果：

略

各装载情况瘫船状态抗倾覆能力评估结果：

装载情

况编号

GZ 曲线

面积 A

GZ曲线

面积 B
B/A

满足衡准的风压

/（Pa）

对应风速/

（m/s）

对应蒲

氏风级

最大许用有义

波高/(m)



1

2

3

XX

（最大许用有义波高允许根据计算结果采用给定一个范围的形式，无需给出临界值）

4. 谐摇运动评估

评估采用的数值计算方法/试验方法说明：

略

各装载情况谐摇运动评估的计算范围：

有义波高计算范围为：略

平均跨零周期计算范围为：略

浪向角计算范围：略

航速计算范围：略

各装载情况在各种航行和海况组合下的最大横摇角和加速度计

算结果：

略

各装载情况的谐摇运动评估结果：

装

载

情

况

编

号

航速/

（kn）

浪向/

（
o
）

出现最大横摇角的海况

最大许

用有义

波高

/(m)

出现最大加速度的海况

最大许

用有义

波高

/(m)

横摇

角/（
o
）

有义波

高/（m）

平均跨

零周期

（s）

加速度/

（m/s
2
）

有义波

高/（m）

平均跨

零周期

/（s）

（最大许用有义波高允许根据计算结果采用给定一个范围的形式，无需给出临界值）

5. 参数横摇评估



评估采用的数值计算方法/试验方法说明：

略

各装载情况参数横摇评估的计算范围：

有义波高计算范围为：略

平均跨零周期计算范围为：略

浪向角计算范围：略

航速计算范围：略

各装载情况在各种航行和海况组合下是否发生参数横摇及其最

大横摇角和加速度计算结果：

略

各装载情况的参数横摇评估结果：

装

载

情

况

编

号

出现最大横摇角的海况和航行条件
最大许

用有义

波高

/(m)

出现最大加速度的海况和航行

条件 最大许

用有义

波高

/(m)

航速/

（kn）

浪向/

（o）

参数横

摇幅值

/（o）

有义波

高/（m）

平均跨

零周期

/（s）

参数横摇

加速度/

（m/s2）

有义波

高/（m）

平均跨

零周期

/（s）

（最大许用有义波高允许根据计算结果采用给定一个范围的形式，无需给出临界值）

6. 纯稳性丧失

评估采用的数值计算方法/试验方法说明：

略

各装载情况纯稳性丧失评估的计算范围：

有义波高计算范围为：略



平均跨零周期计算范围为：略

由于本报告根据指南 3.4.2.1 条的要求，采用 CCS《船舶第二代

完整稳性衡准评估指南》(2024)中的 2.2.2.6 条纯稳性丧失第二层衡

准方法开展数值计算，浪向角取为尾随浪，假定航速不对波浪中 GZ

曲线计算结果产生影响。

各装载情况在各种海况组合下因纯稳性丧失是否对航行安全构

成威胁的计算结果：

略

各装载情况的纯稳性丧失评估结果：

装载情况编号 最大许用有义波高/(m)

（满足纯稳性丧失要求的最大许用有义波高允许根据计算结果采用给定一个范围的形

式，无需给出临界值）

7. RRR（风险模式名称）评估

略

8. 船舶抗风、浪能力的修正

(1) 理论抗风、浪能力修正：

现有技术水平下，数值计算、水池试验或风洞试验预报得出的船

舶抗风、浪能力与实船存在固有偏差，为保障安全应留有适当安全裕

度，应采取适当的修正系数CFw1修正理论抗风、浪能力的预报结果。

理论抗浪能力应根据船舶航行水域的波浪散布统计数据、平均跨



零周期的出现概率、适度可接受的风险水平，合理确定。

略

(2) 模糊综合安全评估修正：

受到累计营运时间、船舶设计因素、船舶装载与系固因素、操作

与管理因素以及设备性能与维护等因素影响，相对理想情况，船舶营

运中会承受额外的风险，对于海浪的抵御能力会有所降低。应采用模

糊综合安全评估方法，根据营运后的状况和故障记录进一步修正理论

抗浪能力，可表达为模糊综合安全修正系数CFw2。

对于干货船，船舶评价指标打分结果：

打分指标 评价指标打分结果

C1 船龄

C2 船型

C3 载运货物种类、乘客/用途

C4 主动力能源形式

C5 辅助动力能源形式

C6 船舶吨位

C7 船检机构

C8 航区

C9 结构强度

C10 稳性裕度

C11 船舶水密性

C12 船舶建造厂

C13 船舶密性维护状况

C14 船舶结构维护状况

C15 船舶推进系统维护状况

C16 船舶通导系统维护状况

C17 船舶消防、救生系统维护状况

C18 船舶营运公司安全管理水平风

险等级

C19 船舶超航区航行

C20 船舶恶劣高海况中航行

C21 船舶载运货物风险等级

C22 船舶 PSC/FSC 滞留

C23 船舶事故



C24 船舶其他违法处罚

船舶评价指标打分的隶属度结果：

打分指标

评价指标打分的隶属度

结果

C1 船龄

C2 船型

C3 载运货物种类、乘客/用途

C4主动力能源形式

C5 辅助动力能源形式

C6 船舶吨位

C7 船检机构

C8 航区

C9 结构强度

C10 稳性裕度

C11 船舶水密性

C12 船舶建造厂

C13 船舶密性维护状况

C14 船舶结构维护状况

C15 船舶推进系统维护状况

C16 船舶通导系统维护状况

C17 船舶消防、救生系统维护状况

C18 船舶营运公司安全管理水平风险等级

C19 船舶超航区航行

C20 船舶恶劣高海况中航行

C21 船舶载运货物风险等级

C22 船舶 PSC/FSC 滞留

C23 船舶事故

C24 船舶其他违法处罚

船舶模糊综合安全评估结果：

装载情况编号

号

理论抗浪能力结

果

相对优属度

Z

模糊综合安全评估修正系数

CFw2

修正后的理论抗浪能

力

9. 理论抗风、浪能力评估小结

本报告所评估的船舶各装载情况的理论抗风、浪能力概要：

装载情况编号 吃水/（m） GM 值/（m） 抗风能力（蒲氏风级） 抗浪能力（有义波高）

1 XX XX 不超过 X级 不超过 Xm



2 XX XX 不超过 X级 不超过 Xm

XX

（抗风、浪能力允许根据计算结果采用给定一个上限的形式，无需给出临界值）

10.船舶装载情况航行操作限制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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